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30號

原      告  張麗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簡大為律師

被      告  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王正之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王雅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王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投資財產狀

況。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王正之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具狀更正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91-193

頁），並追加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北歐公司）為被

告，請求其協同結算合夥（見本院卷一第253頁），經核屬

於同一基礎事實，被告亦無意見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

院卷一第422頁），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

款、第2項之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㈠伊於民國103年2月起，出資共計新臺幣

（下同）175萬3,200元，供被告王正之所經營之北歐公司

（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姓名）作為行銷費用，而與被告共

同經營如附表所示合夥或合資事業，並自建設公司所發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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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獲利。惟前開建案業經完銷結算，王正之卻僅返還投資

款40萬元，將尚欠135萬3,200元據為己有，違背保護他人法

令且故意背於善良風俗，加害於伊；㈡王正之偽以將開設悅

沛精緻SPA（嗣為悅沛有限公司，下稱悅沛公司），並隱瞞

真實資本額度僅100萬元，伊信以為真而投資25萬元，王正

之卻私吞前開款項，並稱伊出資額僅5％，且將悅沛公司出

資額全數登記為訴外人韓采豫所有，伊因此受有損害，遂提

起本件訴訟。先位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

定，請求王正之返還投資款160萬3,200元本息，備位則適用

或類推適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王正之或北歐公司偕同

結算如附表所示之合夥等語，㈠先位聲明：⒈王正之應給付

原告160萬3,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備位聲明：⒈王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⒉

北歐公司應協同原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

三、被告則以：原告投資主體為北歐公司，不得向王正之個人請

求履行債務，況該等建案銷售不佳，投資款項皆已虧損殆

盡，無法分得利潤；又王正之所交付之投資股份證明書已有

悅沛公司及韓采豫之印文，足以表明該公司負責人為韓采

豫；另訴外人即悅沛公司負責人韓采恩並未否認原告為隱名

股東之身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明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70頁）：　　

　㈠原告於103年3月6日將72萬元匯入北歐公司之帳戶、103年2

月5日、103年4月14日、103年8月14日、104年10月15日將26

萬5,000元、27萬元、40萬元、9萬8,200元匯入王正之帳

戶；101年8月8日、101年9月11日將12萬5,000元、12萬5,00

0元匯入韓采豫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19-2

1、27-29頁、本院卷一第96頁）。

　㈡王正之於105年8月19日、105年10月18日、110年2月5日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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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5萬元、30萬元匯入原告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

267號卷第39-40頁）。

五、先位侵權行為部分：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

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

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又所謂違反保護他

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

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惟仍須以行

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

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

　㈡原告一再主張王正之侵權行為如另案詐欺取財、背信、業務

侵占等刑事告訴內容所載（見本院卷一第422、470頁），然

依其告訴意旨（見本院卷一第221-222頁），係指王正之屢

次推託不願結算投資盈虧，而將投資款項據為己有等節，然

而，被告並不否認原告確有投資款項（見本院卷二第21、25

頁），王正之亦陸續將40萬元匯還予原告，有存摺明細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

何況，投資具有一定程度風險，雖有可能獲利盈餘，但虧蝕

本金亦屬常見，當事人自應依契約關係進行後續結算事宜，

尚不能以他方遲誤結算為由，遽認投資本金遭侵占或詐欺，

或逕為推論被告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以侵害。其

次，原告於另案偵查程序中自承知悉王正之要開SPA會館給

韓采恩經營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326頁），再

對照投資股份證明書（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31

頁），其上悅沛公司負責人之印文並非王正之本人，且該部

分投資款項亦係匯入韓采豫名義之銀行帳戶內（見113年度

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9頁），已難認王正之係以佯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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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開設悅沛公司為由詐騙原告，另證人韓采恩復於另案偵

查中證稱：悅沛公司當時由伊胞妹韓采豫擔任負責人，因韓

采豫過世，嗣後由伊擔任負責人，當時一起出資500萬元，

王正之稱其友人即原告要求加入，也有投資25萬元入公司帳

戶，股份比例為5％，但為單純起見，登記資本額較少且股

份全部登記在韓采豫名下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

第440-451頁），足見悅沛公司負責人亦不否認原告出資金

額及所佔股份比例，更無從認定王正之有侵占該部分投資款

項，亦不能得出原告因此受有損害之結論。此外，原告對王

正之提起刑事告訴一事，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後，亦認定其犯罪嫌疑不足，而以該署112年度偵字第14400

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該偵查案卷可資為憑，益徵原

告主張王正之有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乃屬無

據。

六、備位結算合夥部分：

　㈠兩造間契約應定性為合資關係

　⒈按民法之合夥，係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分

享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所生損失之契約，此觀之民法第

667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是合夥應就如何出資及共同事業之

經營為確實之約定，始足當之，倘僅單純出資取得財產，而

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者，縱將來可獲得相當之利益，亦僅屬

合資或共同出資之無名契約（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93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

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

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

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僅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

則就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

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係提供資金予王正之供北歐公司作為行銷

費用，而共同經營如附表所示之代銷案及興建案之合夥事業

一節（見本院卷一第212-213頁），固有如前所述之金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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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佐，然無法證明有「共同經營」之事實，且附表編號

1、2所示房屋代銷案係北歐公司與訴外人仲一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仲一公司）、冠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輝公

司）所簽訂，有廣告銷售合約書、委託銷售合約書等件可資

為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3、253-319

頁），更難認兩造有共同「經營事業」之約定，至多可證原

告係共同出資欲完成一定目的，並按比例分配損益而已，自

與民法第667條所規定之合夥契約未盡相同，應屬於合資契

約之關係，惟就性質不抵觸部分，仍可類推適用合夥相關規

定以定權義歸屬。

　㈡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

　　原告主張合資契約當事人為王正之，雖遭其所否認，然而，

王正之已於另案偵查中一再表明「我有給她（即原告）一點

小投資的機會」、「張麗蓉算是我的內股」（見111年度他

字第7307號卷第94、327頁），足見該契約當事人確為王正

之本人無訛，否則，原告如欲與北歐公司成立合資契約，僅

需出資成為北歐公司之股東即可，何必大費周章迂迴透過王

正之而與北歐公司合資，益徵原告前開主張，確有依憑，並

非虛妄。

　㈢本件合資契約客體為附表編號1、2所示之代銷案

　　原告主張附表所示代銷案及興建案均為合資契約之客體，惟

查：

　⒈編號1代銷案：王正之於另案偵查中明白陳稱「我有給她

（即原告）一點小投資的機會，當時投資的2個建案…」、

「103年3月北歐代銷只接到『公園瀞』、『捷運瀞』，『聽

樹唱歌』是後來才接到的案子」（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

卷第94-95、327頁），以及於本件審理中，亦數度以書狀表

明其為了提升員工士氣，讓原告投資三個預售案，亦即「公

園瀞」、「捷運瀞」及「聽樹唱歌」等節（見本院卷一第35

-37頁、卷二第19-21頁），足見原告主張該部分屬合資契約

範圍，應可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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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編號2代銷案：王正之雖否認原告有投資「成功錄」代銷案

（見本院卷一第385頁、卷二第35頁），然對照其歷次書狀

所載，業已自認原告於103年8月14日匯款40萬元投資「成功

錄」代銷案，甚且退款時亦註明「退三重（即成功錄建案所

在地點）股金」（見本院卷一第41頁、卷二第25-26頁），

並有匯款單據、存摺明細影本在卷可佐（見113年度店司補

字第267號卷第21頁、本院卷一第249-251頁），此外復查無

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尚不能撤銷前開自認，

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有據。

　⒊編號3興建案：原告固然主張投資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

歌」興建案，並提出確認書、手寫紙條、匯款單據、LINE對

話紀錄為憑（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3-27頁、本

院卷一第207頁），然遭王正之明白否認，並爭執該手寫紙

條中部分文字非其所書寫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46頁、卷二

第29頁），依照前開確認書內容，至多僅能證明王正之欲投

資冠輝公司，另細繹手寫紙條第一行及第三行字跡確實與其

他文字迥異，且匯款單據僅能說明原告匯款予王正之，均無

從證明原告主張為真。至於LINE對話紀錄內容，僅係原告詢

問訴外人陳德松「聽樹唱歌」建設股何時退股金，陳德松則

答稱個人猜測意見及所聽聞冠輝公司之回覆，尚不能遽以推

論原告投資附表編號3一事屬實，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

證據以資佐證，綜合前開證據觀之，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判

斷。

　⒋準此，原告主張本件合資契約包含附表編號1、2所示「公園

瀞」、「捷運瀞」、「聽樹唱歌」及「成功錄」之代銷案，

確屬可信，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歌」興建案則屬無

據，尚不可採。　

　㈣附表編號1、2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欄所

載　　

　　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結算期間如「原告主張結

算之期間」欄所載，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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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附表編號1-1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1「公園瀞」代銷案之

結算期間，應為103年4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王正之亦不

否認此節（見本院卷一第479頁、卷二第35頁），並有委託

銷售合約書附卷可參（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63-279

頁），自堪以認定。

　⒉附表編號1-2、1-3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2「捷運瀞」、1

-3「聽樹唱歌」代銷案之結算期間，應分別為104年1月1日

至107年5月31日、104年5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並提出委

託銷售合約書佐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53-261、

281-319頁），被告雖執詞否認辯稱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4

年1月1日至104年11月30日、104年5月1日至105年8月31日云

云（見本院卷二第35頁），惟依原告所提出與陳德松之LINE

訊息對話，陳德松分別於107年7月21日、108年7月15日、10

9年3月13日向其表示「協理（即王正之）要我轉達妳，你投

資的三塊案子中，目前有兩塊尚在成屋銷售中，投資資金需

等成屋銷售結案後才有辦法確認稅金支出以及計算盈虧，所

以必須等結案」、「協理要我轉告妳，冠輝要我們把最後三

戶47坪的賣完，所以目前無法結案」、「協理說目前公司正

在結算去年度營所稅帳務，結算完之後，協理就會結算你的

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25、135、139頁），王正之則於偵

查中坦認陳德松轉告原告之對話均為其本意（見112年度偵

字第14400號卷第185頁），足認前開代銷案不僅止於預售期

間，尚應包含成屋銷售期間。至於王正之嗣改稱係提示111

年1月16日對話訊息始為前開陳述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5

頁），然對照該次偵查程序訊問前後文尚提及108年、109年

間對話，而與其抗辯齟齬未合，可見王正之所言不實，顯係

臨訟飾詞卸責，自不能取信於人。

　⒊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

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5年3月31日云云，並提出廣告銷

售合約書佐證（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1頁），

然遭被告否認稱應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3年9月1日至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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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見本院卷二第35頁），核以前開廣告銷售合約書

僅能代表北歐公司與仲一公司關於委任「成功錄」代銷之契

約存續期間，而無法證明原告與王正之間合資契約之結算期

間，原告卻逕以前開兩份契約條件相仿、銷售地址相同為

由，推論結算期間包含全部銷售期間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5

-16頁），實不可採，原告既無法證明其主張結算期間，對

比被告既不否認該部分結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

1日，故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算期間，

關於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部分，尚非無據，其餘部

分則難謂有理。

　㈤是以，原告與王正之間屬於合資契約，其投資財產範圍如附

表編號1、2所示，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

欄所載，又於性質不相牴觸部分，合資契約可類推適用民法

合夥之相關規定，業如前述，按合夥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

訂明以合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者，各合夥人得

聲明退夥，但應於兩個月前通知他合夥人；退夥人與他合夥

人間之結算，應以退夥時合夥財產之狀況為準；退夥人之股

分，不問其出資之種類，得由合夥以金錢抵還之；合夥事

務，於退夥時尚未了結者，於了結後計算，並分配其損益，

民法第686條第1項、第68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原告於起訴

時已聲明退出前開契約關係，並通知王正之（見113年度店

司補字第267號卷第12頁），則其訴請協同結算本件合資契

約之投資財產狀況，自屬有據。至於王正之辯稱均已虧損殆

盡，並退款共計40萬元予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1-453

頁、卷二第21-29頁），然原告否認有虧空情事在卷（見本

院卷一第245頁），何況，合夥事業有無盈餘或虧損，乃結

算財產狀況時應確認之事項，於有收益之情形，始得請求分

配盈餘，於未虧損之情形，甫得請求返還全部出資，王正之

縱為前開所辯，仍不能卸免其結算財產狀況之責任。

　㈥另原告備位請求北歐公司協同結算一事，依其書狀及陳述內

容（見本院卷一第254頁、卷二第35頁），可知乃屬主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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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訴之合併，本件既認定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並命

其協同結算投資財產狀況，詳述如前，則此部分已無審理之

必要，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

被告協同結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之投資財產狀況，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無理由，則應予

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附

麗，亦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附表：

編

號

合夥（資）事業 出 資 額

（ 新 臺

幣）

原告主張結算之

期間

本院認定結算

之期間

1 1-1 「公園瀞」

代銷案

72萬元 103年4月1日至

103年12月31日

同左

1-2 「捷運瀞」

代銷案

104年1月1日至

107年5月31日

同左

1-3 「 聽 樹 唱

歌」代銷案

104年5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同左

2 「成功錄」代銷

案

40萬元 103年9月1日至

105年3月31日

103年9月1日至

104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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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聽樹唱歌」興

建案

63萬3,200

元

無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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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30號
原      告  張麗蓉  


訴訟代理人  簡大為律師
被      告  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王正之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王雅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王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投資財產狀況。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王正之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具狀更正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91-193頁），並追加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北歐公司）為被告，請求其協同結算合夥（見本院卷一第253頁），經核屬於同一基礎事實，被告亦無意見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一第422頁），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項之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㈠伊於民國103年2月起，出資共計新臺幣（下同）175萬3,200元，供被告王正之所經營之北歐公司（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姓名）作為行銷費用，而與被告共同經營如附表所示合夥或合資事業，並自建設公司所發給之報酬獲利。惟前開建案業經完銷結算，王正之卻僅返還投資款40萬元，將尚欠135萬3,200元據為己有，違背保護他人法令且故意背於善良風俗，加害於伊；㈡王正之偽以將開設悅沛精緻SPA（嗣為悅沛有限公司，下稱悅沛公司），並隱瞞真實資本額度僅100萬元，伊信以為真而投資25萬元，王正之卻私吞前開款項，並稱伊出資額僅5％，且將悅沛公司出資額全數登記為訴外人韓采豫所有，伊因此受有損害，遂提起本件訴訟。先位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王正之返還投資款160萬3,200元本息，備位則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王正之或北歐公司偕同結算如附表所示之合夥等語，㈠先位聲明：⒈王正之應給付原告160萬3,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王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⒉北歐公司應協同原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
三、被告則以：原告投資主體為北歐公司，不得向王正之個人請求履行債務，況該等建案銷售不佳，投資款項皆已虧損殆盡，無法分得利潤；又王正之所交付之投資股份證明書已有悅沛公司及韓采豫之印文，足以表明該公司負責人為韓采豫；另訴外人即悅沛公司負責人韓采恩並未否認原告為隱名股東之身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70頁）：　　
　㈠原告於103年3月6日將72萬元匯入北歐公司之帳戶、103年2月5日、103年4月14日、103年8月14日、104年10月15日將26萬5,000元、27萬元、40萬元、9萬8,200元匯入王正之帳戶；101年8月8日、101年9月11日將12萬5,000元、12萬5,000元匯入韓采豫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19-21、27-29頁、本院卷一第96頁）。
　㈡王正之於105年8月19日、105年10月18日、110年2月5日將5萬元、5萬元、30萬元匯入原告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39-40頁）。
五、先位侵權行為部分：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又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
　㈡原告一再主張王正之侵權行為如另案詐欺取財、背信、業務侵占等刑事告訴內容所載（見本院卷一第422、470頁），然依其告訴意旨（見本院卷一第221-222頁），係指王正之屢次推託不願結算投資盈虧，而將投資款項據為己有等節，然而，被告並不否認原告確有投資款項（見本院卷二第21、25頁），王正之亦陸續將40萬元匯還予原告，有存摺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何況，投資具有一定程度風險，雖有可能獲利盈餘，但虧蝕本金亦屬常見，當事人自應依契約關係進行後續結算事宜，尚不能以他方遲誤結算為由，遽認投資本金遭侵占或詐欺，或逕為推論被告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以侵害。其次，原告於另案偵查程序中自承知悉王正之要開SPA會館給韓采恩經營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326頁），再對照投資股份證明書（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31頁），其上悅沛公司負責人之印文並非王正之本人，且該部分投資款項亦係匯入韓采豫名義之銀行帳戶內（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9頁），已難認王正之係以佯稱自己名義開設悅沛公司為由詐騙原告，另證人韓采恩復於另案偵查中證稱：悅沛公司當時由伊胞妹韓采豫擔任負責人，因韓采豫過世，嗣後由伊擔任負責人，當時一起出資500萬元，王正之稱其友人即原告要求加入，也有投資25萬元入公司帳戶，股份比例為5％，但為單純起見，登記資本額較少且股份全部登記在韓采豫名下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440-451頁），足見悅沛公司負責人亦不否認原告出資金額及所佔股份比例，更無從認定王正之有侵占該部分投資款項，亦不能得出原告因此受有損害之結論。此外，原告對王正之提起刑事告訴一事，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亦認定其犯罪嫌疑不足，而以該署112年度偵字第14400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該偵查案卷可資為憑，益徵原告主張王正之有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乃屬無據。
六、備位結算合夥部分：
　㈠兩造間契約應定性為合資關係
　⒈按民法之合夥，係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分享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所生損失之契約，此觀之民法第667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是合夥應就如何出資及共同事業之經營為確實之約定，始足當之，倘僅單純出資取得財產，而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者，縱將來可獲得相當之利益，亦僅屬合資或共同出資之無名契約（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9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僅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則就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係提供資金予王正之供北歐公司作為行銷費用，而共同經營如附表所示之代銷案及興建案之合夥事業一節（見本院卷一第212-213頁），固有如前所述之金流往來可佐，然無法證明有「共同經營」之事實，且附表編號1、2所示房屋代銷案係北歐公司與訴外人仲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仲一公司）、冠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輝公司）所簽訂，有廣告銷售合約書、委託銷售合約書等件可資為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3、253-319頁），更難認兩造有共同「經營事業」之約定，至多可證原告係共同出資欲完成一定目的，並按比例分配損益而已，自與民法第667條所規定之合夥契約未盡相同，應屬於合資契約之關係，惟就性質不抵觸部分，仍可類推適用合夥相關規定以定權義歸屬。
　㈡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
　　原告主張合資契約當事人為王正之，雖遭其所否認，然而，王正之已於另案偵查中一再表明「我有給她（即原告）一點小投資的機會」、「張麗蓉算是我的內股」（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94、327頁），足見該契約當事人確為王正之本人無訛，否則，原告如欲與北歐公司成立合資契約，僅需出資成為北歐公司之股東即可，何必大費周章迂迴透過王正之而與北歐公司合資，益徵原告前開主張，確有依憑，並非虛妄。
　㈢本件合資契約客體為附表編號1、2所示之代銷案
　　原告主張附表所示代銷案及興建案均為合資契約之客體，惟查：
　⒈編號1代銷案：王正之於另案偵查中明白陳稱「我有給她（即原告）一點小投資的機會，當時投資的2個建案…」、「103年3月北歐代銷只接到『公園瀞』、『捷運瀞』，『聽樹唱歌』是後來才接到的案子」（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94-95、327頁），以及於本件審理中，亦數度以書狀表明其為了提升員工士氣，讓原告投資三個預售案，亦即「公園瀞」、「捷運瀞」及「聽樹唱歌」等節（見本院卷一第35-37頁、卷二第19-21頁），足見原告主張該部分屬合資契約範圍，應可採信。
　⒉編號2代銷案：王正之雖否認原告有投資「成功錄」代銷案（見本院卷一第385頁、卷二第35頁），然對照其歷次書狀所載，業已自認原告於103年8月14日匯款40萬元投資「成功錄」代銷案，甚且退款時亦註明「退三重（即成功錄建案所在地點）股金」（見本院卷一第41頁、卷二第25-26頁），並有匯款單據、存摺明細影本在卷可佐（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1頁、本院卷一第249-251頁），此外復查無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尚不能撤銷前開自認，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有據。
　⒊編號3興建案：原告固然主張投資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歌」興建案，並提出確認書、手寫紙條、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為憑（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3-27頁、本院卷一第207頁），然遭王正之明白否認，並爭執該手寫紙條中部分文字非其所書寫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46頁、卷二第29頁），依照前開確認書內容，至多僅能證明王正之欲投資冠輝公司，另細繹手寫紙條第一行及第三行字跡確實與其他文字迥異，且匯款單據僅能說明原告匯款予王正之，均無從證明原告主張為真。至於LINE對話紀錄內容，僅係原告詢問訴外人陳德松「聽樹唱歌」建設股何時退股金，陳德松則答稱個人猜測意見及所聽聞冠輝公司之回覆，尚不能遽以推論原告投資附表編號3一事屬實，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資佐證，綜合前開證據觀之，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判斷。
　⒋準此，原告主張本件合資契約包含附表編號1、2所示「公園瀞」、「捷運瀞」、「聽樹唱歌」及「成功錄」之代銷案，確屬可信，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歌」興建案則屬無據，尚不可採。　
　㈣附表編號1、2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欄所載　　
　　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結算期間如「原告主張結算之期間」欄所載，然查：
　⒈附表編號1-1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1「公園瀞」代銷案之結算期間，應為103年4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王正之亦不否認此節（見本院卷一第479頁、卷二第35頁），並有委託銷售合約書附卷可參（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63-279頁），自堪以認定。
　⒉附表編號1-2、1-3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2「捷運瀞」、1-3「聽樹唱歌」代銷案之結算期間，應分別為104年1月1日至107年5月31日、104年5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並提出委託銷售合約書佐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53-261、281-319頁），被告雖執詞否認辯稱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4年1月1日至104年11月30日、104年5月1日至105年8月31日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5頁），惟依原告所提出與陳德松之LINE訊息對話，陳德松分別於107年7月21日、108年7月15日、109年3月13日向其表示「協理（即王正之）要我轉達妳，你投資的三塊案子中，目前有兩塊尚在成屋銷售中，投資資金需等成屋銷售結案後才有辦法確認稅金支出以及計算盈虧，所以必須等結案」、「協理要我轉告妳，冠輝要我們把最後三戶47坪的賣完，所以目前無法結案」、「協理說目前公司正在結算去年度營所稅帳務，結算完之後，協理就會結算你的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25、135、139頁），王正之則於偵查中坦認陳德松轉告原告之對話均為其本意（見112年度偵字第14400號卷第185頁），足認前開代銷案不僅止於預售期間，尚應包含成屋銷售期間。至於王正之嗣改稱係提示111年1月16日對話訊息始為前開陳述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5頁），然對照該次偵查程序訊問前後文尚提及108年、109年間對話，而與其抗辯齟齬未合，可見王正之所言不實，顯係臨訟飾詞卸責，自不能取信於人。
　⒊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5年3月31日云云，並提出廣告銷售合約書佐證（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1頁），然遭被告否認稱應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見本院卷二第35頁），核以前開廣告銷售合約書僅能代表北歐公司與仲一公司關於委任「成功錄」代銷之契約存續期間，而無法證明原告與王正之間合資契約之結算期間，原告卻逕以前開兩份契約條件相仿、銷售地址相同為由，推論結算期間包含全部銷售期間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5-16頁），實不可採，原告既無法證明其主張結算期間，對比被告既不否認該部分結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故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算期間，關於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部分，尚非無據，其餘部分則難謂有理。
　㈤是以，原告與王正之間屬於合資契約，其投資財產範圍如附表編號1、2所示，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欄所載，又於性質不相牴觸部分，合資契約可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業如前述，按合夥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訂明以合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者，各合夥人得聲明退夥，但應於兩個月前通知他合夥人；退夥人與他合夥人間之結算，應以退夥時合夥財產之狀況為準；退夥人之股分，不問其出資之種類，得由合夥以金錢抵還之；合夥事務，於退夥時尚未了結者，於了結後計算，並分配其損益，民法第686條第1項、第68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原告於起訴時已聲明退出前開契約關係，並通知王正之（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12頁），則其訴請協同結算本件合資契約之投資財產狀況，自屬有據。至於王正之辯稱均已虧損殆盡，並退款共計40萬元予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1-453頁、卷二第21-29頁），然原告否認有虧空情事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45頁），何況，合夥事業有無盈餘或虧損，乃結算財產狀況時應確認之事項，於有收益之情形，始得請求分配盈餘，於未虧損之情形，甫得請求返還全部出資，王正之縱為前開所辯，仍不能卸免其結算財產狀況之責任。
　㈥另原告備位請求北歐公司協同結算一事，依其書狀及陳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4頁、卷二第35頁），可知乃屬主觀的預備訴之合併，本件既認定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並命其協同結算投資財產狀況，詳述如前，則此部分已無審理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被告協同結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之投資財產狀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無理由，則應予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附麗，亦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附表：
		編號

		合夥（資）事業



		


		出資額（新臺幣）

		原告主張結算之期間

		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



		1

		1-1

		「公園瀞」代銷案

		72萬元

		103年4月1日至
103年12月31日

		同左



		


		1-2

		「捷運瀞」代銷案

		


		104年1月1日至
107年5月31日

		同左



		


		1-3

		「聽樹唱歌」代銷案

		


		104年5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同左



		2

		「成功錄」代銷案

		


		40萬元

		103年9月1日至
105年3月31日

		103年9月1日至
104年3月31日



		3

		「聽樹唱歌」興建案

		


		63萬3,200元

		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30號

原      告  張麗蓉  



訴訟代理人  簡大為律師

被      告  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王正之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王雅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王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投資財產狀

況。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王正之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具狀更正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91-193

    頁），並追加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北歐公司）為被

    告，請求其協同結算合夥（見本院卷一第253頁），經核屬

    於同一基礎事實，被告亦無意見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

    院卷一第422頁），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

    、第2項之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㈠伊於民國103年2月起，出資共計新臺幣（

    下同）175萬3,200元，供被告王正之所經營之北歐公司（下

    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姓名）作為行銷費用，而與被告共同經

    營如附表所示合夥或合資事業，並自建設公司所發給之報酬

    獲利。惟前開建案業經完銷結算，王正之卻僅返還投資款40

    萬元，將尚欠135萬3,200元據為己有，違背保護他人法令且

    故意背於善良風俗，加害於伊；㈡王正之偽以將開設悅沛精

    緻SPA（嗣為悅沛有限公司，下稱悅沛公司），並隱瞞真實

    資本額度僅100萬元，伊信以為真而投資25萬元，王正之卻

    私吞前開款項，並稱伊出資額僅5％，且將悅沛公司出資額全

    數登記為訴外人韓采豫所有，伊因此受有損害，遂提起本件

    訴訟。先位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

    王正之返還投資款160萬3,200元本息，備位則適用或類推適

    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王正之或北歐公司偕同結算如附

    表所示之合夥等語，㈠先位聲明：⒈王正之應給付原告160萬3

    ,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王

    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⒉北歐公司應協同原

    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

三、被告則以：原告投資主體為北歐公司，不得向王正之個人請

    求履行債務，況該等建案銷售不佳，投資款項皆已虧損殆盡

    ，無法分得利潤；又王正之所交付之投資股份證明書已有悅

    沛公司及韓采豫之印文，足以表明該公司負責人為韓采豫；

    另訴外人即悅沛公司負責人韓采恩並未否認原告為隱名股東

    之身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明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70頁）：　　

　㈠原告於103年3月6日將72萬元匯入北歐公司之帳戶、103年2月

    5日、103年4月14日、103年8月14日、104年10月15日將26萬

    5,000元、27萬元、40萬元、9萬8,200元匯入王正之帳戶；1

    01年8月8日、101年9月11日將12萬5,000元、12萬5,000元匯

    入韓采豫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19-21、27-

    29頁、本院卷一第96頁）。

　㈡王正之於105年8月19日、105年10月18日、110年2月5日將5萬

    元、5萬元、30萬元匯入原告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

    7號卷第39-40頁）。

五、先位侵權行為部分：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類

    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

    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又所謂違反保護他人

    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

    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惟仍須以行為

    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

    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

　㈡原告一再主張王正之侵權行為如另案詐欺取財、背信、業務

    侵占等刑事告訴內容所載（見本院卷一第422、470頁），然

    依其告訴意旨（見本院卷一第221-222頁），係指王正之屢

    次推託不願結算投資盈虧，而將投資款項據為己有等節，然

    而，被告並不否認原告確有投資款項（見本院卷二第21、25

    頁），王正之亦陸續將40萬元匯還予原告，有存摺明細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

    何況，投資具有一定程度風險，雖有可能獲利盈餘，但虧蝕

    本金亦屬常見，當事人自應依契約關係進行後續結算事宜，

    尚不能以他方遲誤結算為由，遽認投資本金遭侵占或詐欺，

    或逕為推論被告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以侵害。其次

    ，原告於另案偵查程序中自承知悉王正之要開SPA會館給韓

    采恩經營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326頁），再對

    照投資股份證明書（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31頁）

    ，其上悅沛公司負責人之印文並非王正之本人，且該部分投

    資款項亦係匯入韓采豫名義之銀行帳戶內（見113年度店司

    補字第267號卷第29頁），已難認王正之係以佯稱自己名義

    開設悅沛公司為由詐騙原告，另證人韓采恩復於另案偵查中

    證稱：悅沛公司當時由伊胞妹韓采豫擔任負責人，因韓采豫

    過世，嗣後由伊擔任負責人，當時一起出資500萬元，王正

    之稱其友人即原告要求加入，也有投資25萬元入公司帳戶，

    股份比例為5％，但為單純起見，登記資本額較少且股份全部

    登記在韓采豫名下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440-4

    51頁），足見悅沛公司負責人亦不否認原告出資金額及所佔

    股份比例，更無從認定王正之有侵占該部分投資款項，亦不

    能得出原告因此受有損害之結論。此外，原告對王正之提起

    刑事告訴一事，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亦認

    定其犯罪嫌疑不足，而以該署112年度偵字第14400號為不起

    訴處分確定在案，有該偵查案卷可資為憑，益徵原告主張王

    正之有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乃屬無據。

六、備位結算合夥部分：

　㈠兩造間契約應定性為合資關係

　⒈按民法之合夥，係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分

    享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所生損失之契約，此觀之民法第

    667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是合夥應就如何出資及共同事業之

    經營為確實之約定，始足當之，倘僅單純出資取得財產，而

    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者，縱將來可獲得相當之利益，亦僅屬

    合資或共同出資之無名契約（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93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

    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

    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

    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僅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

    則就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

    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係提供資金予王正之供北歐公司作為行銷

    費用，而共同經營如附表所示之代銷案及興建案之合夥事業

    一節（見本院卷一第212-213頁），固有如前所述之金流往

    來可佐，然無法證明有「共同經營」之事實，且附表編號1

    、2所示房屋代銷案係北歐公司與訴外人仲一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仲一公司）、冠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輝公司

    ）所簽訂，有廣告銷售合約書、委託銷售合約書等件可資為

    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3、253-319頁），

    更難認兩造有共同「經營事業」之約定，至多可證原告係共

    同出資欲完成一定目的，並按比例分配損益而已，自與民法

    第667條所規定之合夥契約未盡相同，應屬於合資契約之關

    係，惟就性質不抵觸部分，仍可類推適用合夥相關規定以定

    權義歸屬。

　㈡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

　　原告主張合資契約當事人為王正之，雖遭其所否認，然而，

    王正之已於另案偵查中一再表明「我有給她（即原告）一點

    小投資的機會」、「張麗蓉算是我的內股」（見111年度他

    字第7307號卷第94、327頁），足見該契約當事人確為王正

    之本人無訛，否則，原告如欲與北歐公司成立合資契約，僅

    需出資成為北歐公司之股東即可，何必大費周章迂迴透過王

    正之而與北歐公司合資，益徵原告前開主張，確有依憑，並

    非虛妄。

　㈢本件合資契約客體為附表編號1、2所示之代銷案

　　原告主張附表所示代銷案及興建案均為合資契約之客體，惟

    查：

　⒈編號1代銷案：王正之於另案偵查中明白陳稱「我有給她（即

    原告）一點小投資的機會，當時投資的2個建案…」、「103

    年3月北歐代銷只接到『公園瀞』、『捷運瀞』，『聽樹唱歌』是

    後來才接到的案子」（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94-95、

    327頁），以及於本件審理中，亦數度以書狀表明其為了提

    升員工士氣，讓原告投資三個預售案，亦即「公園瀞」、「

    捷運瀞」及「聽樹唱歌」等節（見本院卷一第35-37頁、卷

    二第19-21頁），足見原告主張該部分屬合資契約範圍，應

    可採信。

　⒉編號2代銷案：王正之雖否認原告有投資「成功錄」代銷案（

    見本院卷一第385頁、卷二第35頁），然對照其歷次書狀所

    載，業已自認原告於103年8月14日匯款40萬元投資「成功錄

    」代銷案，甚且退款時亦註明「退三重（即成功錄建案所在

    地點）股金」（見本院卷一第41頁、卷二第25-26頁），並

    有匯款單據、存摺明細影本在卷可佐（見113年度店司補字

    第267號卷第21頁、本院卷一第249-251頁），此外復查無符

    合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尚不能撤銷前開自認，故

    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有據。

　⒊編號3興建案：原告固然主張投資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歌

    」興建案，並提出確認書、手寫紙條、匯款單據、LINE對話

    紀錄為憑（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3-27頁、本院

    卷一第207頁），然遭王正之明白否認，並爭執該手寫紙條

    中部分文字非其所書寫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46頁、卷二第2

    9頁），依照前開確認書內容，至多僅能證明王正之欲投資

    冠輝公司，另細繹手寫紙條第一行及第三行字跡確實與其他

    文字迥異，且匯款單據僅能說明原告匯款予王正之，均無從

    證明原告主張為真。至於LINE對話紀錄內容，僅係原告詢問

    訴外人陳德松「聽樹唱歌」建設股何時退股金，陳德松則答

    稱個人猜測意見及所聽聞冠輝公司之回覆，尚不能遽以推論

    原告投資附表編號3一事屬實，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

    據以資佐證，綜合前開證據觀之，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判斷

    。

　⒋準此，原告主張本件合資契約包含附表編號1、2所示「公園

    瀞」、「捷運瀞」、「聽樹唱歌」及「成功錄」之代銷案，

    確屬可信，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歌」興建案則屬無

    據，尚不可採。　

　㈣附表編號1、2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欄所

    載　　

　　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結算期間如「原告主張結

    算之期間」欄所載，然查：

　⒈附表編號1-1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1「公園瀞」代銷案之

    結算期間，應為103年4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王正之亦不

    否認此節（見本院卷一第479頁、卷二第35頁），並有委託

    銷售合約書附卷可參（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63-279

    頁），自堪以認定。

　⒉附表編號1-2、1-3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2「捷運瀞」、1-

    3「聽樹唱歌」代銷案之結算期間，應分別為104年1月1日至

    107年5月31日、104年5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並提出委託

    銷售合約書佐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53-261、28

    1-319頁），被告雖執詞否認辯稱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4年

    1月1日至104年11月30日、104年5月1日至105年8月31日云云

    （見本院卷二第35頁），惟依原告所提出與陳德松之LINE訊

    息對話，陳德松分別於107年7月21日、108年7月15日、109

    年3月13日向其表示「協理（即王正之）要我轉達妳，你投

    資的三塊案子中，目前有兩塊尚在成屋銷售中，投資資金需

    等成屋銷售結案後才有辦法確認稅金支出以及計算盈虧，所

    以必須等結案」、「協理要我轉告妳，冠輝要我們把最後三

    戶47坪的賣完，所以目前無法結案」、「協理說目前公司正

    在結算去年度營所稅帳務，結算完之後，協理就會結算你的

    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25、135、139頁），王正之則於偵

    查中坦認陳德松轉告原告之對話均為其本意（見112年度偵

    字第14400號卷第185頁），足認前開代銷案不僅止於預售期

    間，尚應包含成屋銷售期間。至於王正之嗣改稱係提示111

    年1月16日對話訊息始為前開陳述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5頁

    ），然對照該次偵查程序訊問前後文尚提及108年、109年間

    對話，而與其抗辯齟齬未合，可見王正之所言不實，顯係臨

    訟飾詞卸責，自不能取信於人。

　⒊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

    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5年3月31日云云，並提出廣告銷

    售合約書佐證（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1頁），

    然遭被告否認稱應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3年9月1日至104年

    3月31日（見本院卷二第35頁），核以前開廣告銷售合約書

    僅能代表北歐公司與仲一公司關於委任「成功錄」代銷之契

    約存續期間，而無法證明原告與王正之間合資契約之結算期

    間，原告卻逕以前開兩份契約條件相仿、銷售地址相同為由

    ，推論結算期間包含全部銷售期間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5-1

    6頁），實不可採，原告既無法證明其主張結算期間，對比

    被告既不否認該部分結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

    日，故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算期間，

    關於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部分，尚非無據，其餘部

    分則難謂有理。

　㈤是以，原告與王正之間屬於合資契約，其投資財產範圍如附

    表編號1、2所示，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

    欄所載，又於性質不相牴觸部分，合資契約可類推適用民法

    合夥之相關規定，業如前述，按合夥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

    訂明以合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者，各合夥人得

    聲明退夥，但應於兩個月前通知他合夥人；退夥人與他合夥

    人間之結算，應以退夥時合夥財產之狀況為準；退夥人之股

    分，不問其出資之種類，得由合夥以金錢抵還之；合夥事務

    ，於退夥時尚未了結者，於了結後計算，並分配其損益，民

    法第686條第1項、第68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原告於起訴時

    已聲明退出前開契約關係，並通知王正之（見113年度店司

    補字第267號卷第12頁），則其訴請協同結算本件合資契約

    之投資財產狀況，自屬有據。至於王正之辯稱均已虧損殆盡

    ，並退款共計40萬元予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1-453頁

    、卷二第21-29頁），然原告否認有虧空情事在卷（見本院

    卷一第245頁），何況，合夥事業有無盈餘或虧損，乃結算

    財產狀況時應確認之事項，於有收益之情形，始得請求分配

    盈餘，於未虧損之情形，甫得請求返還全部出資，王正之縱

    為前開所辯，仍不能卸免其結算財產狀況之責任。

　㈥另原告備位請求北歐公司協同結算一事，依其書狀及陳述內

    容（見本院卷一第254頁、卷二第35頁），可知乃屬主觀的

    預備訴之合併，本件既認定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並命

    其協同結算投資財產狀況，詳述如前，則此部分已無審理之

    必要，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

    被告協同結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之投資財產狀況，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無理由，則應予

    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附麗

    ，亦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附表：

編號 合夥（資）事業   出資額（新臺幣） 原告主張結算之期間 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 1 1-1 「公園瀞」代銷案 72萬元 103年4月1日至 103年12月31日 同左  1-2 「捷運瀞」代銷案  104年1月1日至 107年5月31日 同左  1-3 「聽樹唱歌」代銷案  104年5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同左 2 「成功錄」代銷案  40萬元 103年9月1日至 105年3月31日 103年9月1日至 104年3月31日 3 「聽樹唱歌」興建案  63萬3,200元 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30號
原      告  張麗蓉  


訴訟代理人  簡大為律師
被      告  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王正之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王雅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王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投資財產狀況。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王正之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具狀更正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91-193頁），並追加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北歐公司）為被告，請求其協同結算合夥（見本院卷一第253頁），經核屬於同一基礎事實，被告亦無意見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一第422頁），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項之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㈠伊於民國103年2月起，出資共計新臺幣（下同）175萬3,200元，供被告王正之所經營之北歐公司（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姓名）作為行銷費用，而與被告共同經營如附表所示合夥或合資事業，並自建設公司所發給之報酬獲利。惟前開建案業經完銷結算，王正之卻僅返還投資款40萬元，將尚欠135萬3,200元據為己有，違背保護他人法令且故意背於善良風俗，加害於伊；㈡王正之偽以將開設悅沛精緻SPA（嗣為悅沛有限公司，下稱悅沛公司），並隱瞞真實資本額度僅100萬元，伊信以為真而投資25萬元，王正之卻私吞前開款項，並稱伊出資額僅5％，且將悅沛公司出資額全數登記為訴外人韓采豫所有，伊因此受有損害，遂提起本件訴訟。先位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王正之返還投資款160萬3,200元本息，備位則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王正之或北歐公司偕同結算如附表所示之合夥等語，㈠先位聲明：⒈王正之應給付原告160萬3,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王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⒉北歐公司應協同原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
三、被告則以：原告投資主體為北歐公司，不得向王正之個人請求履行債務，況該等建案銷售不佳，投資款項皆已虧損殆盡，無法分得利潤；又王正之所交付之投資股份證明書已有悅沛公司及韓采豫之印文，足以表明該公司負責人為韓采豫；另訴外人即悅沛公司負責人韓采恩並未否認原告為隱名股東之身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70頁）：　　
　㈠原告於103年3月6日將72萬元匯入北歐公司之帳戶、103年2月5日、103年4月14日、103年8月14日、104年10月15日將26萬5,000元、27萬元、40萬元、9萬8,200元匯入王正之帳戶；101年8月8日、101年9月11日將12萬5,000元、12萬5,000元匯入韓采豫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19-21、27-29頁、本院卷一第96頁）。
　㈡王正之於105年8月19日、105年10月18日、110年2月5日將5萬元、5萬元、30萬元匯入原告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39-40頁）。
五、先位侵權行為部分：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又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
　㈡原告一再主張王正之侵權行為如另案詐欺取財、背信、業務侵占等刑事告訴內容所載（見本院卷一第422、470頁），然依其告訴意旨（見本院卷一第221-222頁），係指王正之屢次推託不願結算投資盈虧，而將投資款項據為己有等節，然而，被告並不否認原告確有投資款項（見本院卷二第21、25頁），王正之亦陸續將40萬元匯還予原告，有存摺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何況，投資具有一定程度風險，雖有可能獲利盈餘，但虧蝕本金亦屬常見，當事人自應依契約關係進行後續結算事宜，尚不能以他方遲誤結算為由，遽認投資本金遭侵占或詐欺，或逕為推論被告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以侵害。其次，原告於另案偵查程序中自承知悉王正之要開SPA會館給韓采恩經營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326頁），再對照投資股份證明書（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31頁），其上悅沛公司負責人之印文並非王正之本人，且該部分投資款項亦係匯入韓采豫名義之銀行帳戶內（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9頁），已難認王正之係以佯稱自己名義開設悅沛公司為由詐騙原告，另證人韓采恩復於另案偵查中證稱：悅沛公司當時由伊胞妹韓采豫擔任負責人，因韓采豫過世，嗣後由伊擔任負責人，當時一起出資500萬元，王正之稱其友人即原告要求加入，也有投資25萬元入公司帳戶，股份比例為5％，但為單純起見，登記資本額較少且股份全部登記在韓采豫名下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440-451頁），足見悅沛公司負責人亦不否認原告出資金額及所佔股份比例，更無從認定王正之有侵占該部分投資款項，亦不能得出原告因此受有損害之結論。此外，原告對王正之提起刑事告訴一事，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亦認定其犯罪嫌疑不足，而以該署112年度偵字第14400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該偵查案卷可資為憑，益徵原告主張王正之有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乃屬無據。
六、備位結算合夥部分：
　㈠兩造間契約應定性為合資關係
　⒈按民法之合夥，係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分享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所生損失之契約，此觀之民法第667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是合夥應就如何出資及共同事業之經營為確實之約定，始足當之，倘僅單純出資取得財產，而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者，縱將來可獲得相當之利益，亦僅屬合資或共同出資之無名契約（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9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僅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則就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係提供資金予王正之供北歐公司作為行銷費用，而共同經營如附表所示之代銷案及興建案之合夥事業一節（見本院卷一第212-213頁），固有如前所述之金流往來可佐，然無法證明有「共同經營」之事實，且附表編號1、2所示房屋代銷案係北歐公司與訴外人仲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仲一公司）、冠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輝公司）所簽訂，有廣告銷售合約書、委託銷售合約書等件可資為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3、253-319頁），更難認兩造有共同「經營事業」之約定，至多可證原告係共同出資欲完成一定目的，並按比例分配損益而已，自與民法第667條所規定之合夥契約未盡相同，應屬於合資契約之關係，惟就性質不抵觸部分，仍可類推適用合夥相關規定以定權義歸屬。
　㈡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
　　原告主張合資契約當事人為王正之，雖遭其所否認，然而，王正之已於另案偵查中一再表明「我有給她（即原告）一點小投資的機會」、「張麗蓉算是我的內股」（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94、327頁），足見該契約當事人確為王正之本人無訛，否則，原告如欲與北歐公司成立合資契約，僅需出資成為北歐公司之股東即可，何必大費周章迂迴透過王正之而與北歐公司合資，益徵原告前開主張，確有依憑，並非虛妄。
　㈢本件合資契約客體為附表編號1、2所示之代銷案
　　原告主張附表所示代銷案及興建案均為合資契約之客體，惟查：
　⒈編號1代銷案：王正之於另案偵查中明白陳稱「我有給她（即原告）一點小投資的機會，當時投資的2個建案…」、「103年3月北歐代銷只接到『公園瀞』、『捷運瀞』，『聽樹唱歌』是後來才接到的案子」（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94-95、327頁），以及於本件審理中，亦數度以書狀表明其為了提升員工士氣，讓原告投資三個預售案，亦即「公園瀞」、「捷運瀞」及「聽樹唱歌」等節（見本院卷一第35-37頁、卷二第19-21頁），足見原告主張該部分屬合資契約範圍，應可採信。
　⒉編號2代銷案：王正之雖否認原告有投資「成功錄」代銷案（見本院卷一第385頁、卷二第35頁），然對照其歷次書狀所載，業已自認原告於103年8月14日匯款40萬元投資「成功錄」代銷案，甚且退款時亦註明「退三重（即成功錄建案所在地點）股金」（見本院卷一第41頁、卷二第25-26頁），並有匯款單據、存摺明細影本在卷可佐（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1頁、本院卷一第249-251頁），此外復查無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尚不能撤銷前開自認，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有據。
　⒊編號3興建案：原告固然主張投資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歌」興建案，並提出確認書、手寫紙條、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為憑（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3-27頁、本院卷一第207頁），然遭王正之明白否認，並爭執該手寫紙條中部分文字非其所書寫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46頁、卷二第29頁），依照前開確認書內容，至多僅能證明王正之欲投資冠輝公司，另細繹手寫紙條第一行及第三行字跡確實與其他文字迥異，且匯款單據僅能說明原告匯款予王正之，均無從證明原告主張為真。至於LINE對話紀錄內容，僅係原告詢問訴外人陳德松「聽樹唱歌」建設股何時退股金，陳德松則答稱個人猜測意見及所聽聞冠輝公司之回覆，尚不能遽以推論原告投資附表編號3一事屬實，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資佐證，綜合前開證據觀之，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判斷。
　⒋準此，原告主張本件合資契約包含附表編號1、2所示「公園瀞」、「捷運瀞」、「聽樹唱歌」及「成功錄」之代銷案，確屬可信，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歌」興建案則屬無據，尚不可採。　
　㈣附表編號1、2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欄所載　　
　　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結算期間如「原告主張結算之期間」欄所載，然查：
　⒈附表編號1-1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1「公園瀞」代銷案之結算期間，應為103年4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王正之亦不否認此節（見本院卷一第479頁、卷二第35頁），並有委託銷售合約書附卷可參（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63-279頁），自堪以認定。
　⒉附表編號1-2、1-3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2「捷運瀞」、1-3「聽樹唱歌」代銷案之結算期間，應分別為104年1月1日至107年5月31日、104年5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並提出委託銷售合約書佐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53-261、281-319頁），被告雖執詞否認辯稱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4年1月1日至104年11月30日、104年5月1日至105年8月31日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5頁），惟依原告所提出與陳德松之LINE訊息對話，陳德松分別於107年7月21日、108年7月15日、109年3月13日向其表示「協理（即王正之）要我轉達妳，你投資的三塊案子中，目前有兩塊尚在成屋銷售中，投資資金需等成屋銷售結案後才有辦法確認稅金支出以及計算盈虧，所以必須等結案」、「協理要我轉告妳，冠輝要我們把最後三戶47坪的賣完，所以目前無法結案」、「協理說目前公司正在結算去年度營所稅帳務，結算完之後，協理就會結算你的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25、135、139頁），王正之則於偵查中坦認陳德松轉告原告之對話均為其本意（見112年度偵字第14400號卷第185頁），足認前開代銷案不僅止於預售期間，尚應包含成屋銷售期間。至於王正之嗣改稱係提示111年1月16日對話訊息始為前開陳述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5頁），然對照該次偵查程序訊問前後文尚提及108年、109年間對話，而與其抗辯齟齬未合，可見王正之所言不實，顯係臨訟飾詞卸責，自不能取信於人。
　⒊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5年3月31日云云，並提出廣告銷售合約書佐證（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1頁），然遭被告否認稱應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見本院卷二第35頁），核以前開廣告銷售合約書僅能代表北歐公司與仲一公司關於委任「成功錄」代銷之契約存續期間，而無法證明原告與王正之間合資契約之結算期間，原告卻逕以前開兩份契約條件相仿、銷售地址相同為由，推論結算期間包含全部銷售期間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5-16頁），實不可採，原告既無法證明其主張結算期間，對比被告既不否認該部分結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故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算期間，關於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部分，尚非無據，其餘部分則難謂有理。
　㈤是以，原告與王正之間屬於合資契約，其投資財產範圍如附表編號1、2所示，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欄所載，又於性質不相牴觸部分，合資契約可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業如前述，按合夥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訂明以合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者，各合夥人得聲明退夥，但應於兩個月前通知他合夥人；退夥人與他合夥人間之結算，應以退夥時合夥財產之狀況為準；退夥人之股分，不問其出資之種類，得由合夥以金錢抵還之；合夥事務，於退夥時尚未了結者，於了結後計算，並分配其損益，民法第686條第1項、第68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原告於起訴時已聲明退出前開契約關係，並通知王正之（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12頁），則其訴請協同結算本件合資契約之投資財產狀況，自屬有據。至於王正之辯稱均已虧損殆盡，並退款共計40萬元予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1-453頁、卷二第21-29頁），然原告否認有虧空情事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45頁），何況，合夥事業有無盈餘或虧損，乃結算財產狀況時應確認之事項，於有收益之情形，始得請求分配盈餘，於未虧損之情形，甫得請求返還全部出資，王正之縱為前開所辯，仍不能卸免其結算財產狀況之責任。
　㈥另原告備位請求北歐公司協同結算一事，依其書狀及陳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4頁、卷二第35頁），可知乃屬主觀的預備訴之合併，本件既認定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並命其協同結算投資財產狀況，詳述如前，則此部分已無審理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被告協同結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之投資財產狀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無理由，則應予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附麗，亦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附表：
		編號

		合夥（資）事業



		


		出資額（新臺幣）

		原告主張結算之期間

		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



		1

		1-1

		「公園瀞」代銷案

		72萬元

		103年4月1日至
103年12月31日

		同左



		


		1-2

		「捷運瀞」代銷案

		


		104年1月1日至
107年5月31日

		同左



		


		1-3

		「聽樹唱歌」代銷案

		


		104年5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同左



		2

		「成功錄」代銷案

		


		40萬元

		103年9月1日至
105年3月31日

		103年9月1日至
104年3月31日



		3

		「聽樹唱歌」興建案

		


		63萬3,200元

		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30號

原      告  張麗蓉  



訴訟代理人  簡大為律師

被      告  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王正之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代理人    王雅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王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投資財產狀況。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王正之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具狀更正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一第191-193頁），並追加北歐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北歐公司）為被告，請求其協同結算合夥（見本院卷一第253頁），經核屬於同一基礎事實，被告亦無意見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一第422頁），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項之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㈠伊於民國103年2月起，出資共計新臺幣（下同）175萬3,200元，供被告王正之所經營之北歐公司（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姓名）作為行銷費用，而與被告共同經營如附表所示合夥或合資事業，並自建設公司所發給之報酬獲利。惟前開建案業經完銷結算，王正之卻僅返還投資款40萬元，將尚欠135萬3,200元據為己有，違背保護他人法令且故意背於善良風俗，加害於伊；㈡王正之偽以將開設悅沛精緻SPA（嗣為悅沛有限公司，下稱悅沛公司），並隱瞞真實資本額度僅100萬元，伊信以為真而投資25萬元，王正之卻私吞前開款項，並稱伊出資額僅5％，且將悅沛公司出資額全數登記為訴外人韓采豫所有，伊因此受有損害，遂提起本件訴訟。先位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王正之返還投資款160萬3,200元本息，備位則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王正之或北歐公司偕同結算如附表所示之合夥等語，㈠先位聲明：⒈王正之應給付原告160萬3,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王正之應協同原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⒉北歐公司應協同原告結算附表所示之合夥。

三、被告則以：原告投資主體為北歐公司，不得向王正之個人請求履行債務，況該等建案銷售不佳，投資款項皆已虧損殆盡，無法分得利潤；又王正之所交付之投資股份證明書已有悅沛公司及韓采豫之印文，足以表明該公司負責人為韓采豫；另訴外人即悅沛公司負責人韓采恩並未否認原告為隱名股東之身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70頁）：　　

　㈠原告於103年3月6日將72萬元匯入北歐公司之帳戶、103年2月5日、103年4月14日、103年8月14日、104年10月15日將26萬5,000元、27萬元、40萬元、9萬8,200元匯入王正之帳戶；101年8月8日、101年9月11日將12萬5,000元、12萬5,000元匯入韓采豫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19-21、27-29頁、本院卷一第96頁）。

　㈡王正之於105年8月19日、105年10月18日、110年2月5日將5萬元、5萬元、30萬元匯入原告之帳戶（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39-40頁）。

五、先位侵權行為部分：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又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

　㈡原告一再主張王正之侵權行為如另案詐欺取財、背信、業務侵占等刑事告訴內容所載（見本院卷一第422、470頁），然依其告訴意旨（見本院卷一第221-222頁），係指王正之屢次推託不願結算投資盈虧，而將投資款項據為己有等節，然而，被告並不否認原告確有投資款項（見本院卷二第21、25頁），王正之亦陸續將40萬元匯還予原告，有存摺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49-25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何況，投資具有一定程度風險，雖有可能獲利盈餘，但虧蝕本金亦屬常見，當事人自應依契約關係進行後續結算事宜，尚不能以他方遲誤結算為由，遽認投資本金遭侵占或詐欺，或逕為推論被告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以侵害。其次，原告於另案偵查程序中自承知悉王正之要開SPA會館給韓采恩經營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326頁），再對照投資股份證明書（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31頁），其上悅沛公司負責人之印文並非王正之本人，且該部分投資款項亦係匯入韓采豫名義之銀行帳戶內（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9頁），已難認王正之係以佯稱自己名義開設悅沛公司為由詐騙原告，另證人韓采恩復於另案偵查中證稱：悅沛公司當時由伊胞妹韓采豫擔任負責人，因韓采豫過世，嗣後由伊擔任負責人，當時一起出資500萬元，王正之稱其友人即原告要求加入，也有投資25萬元入公司帳戶，股份比例為5％，但為單純起見，登記資本額較少且股份全部登記在韓采豫名下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440-451頁），足見悅沛公司負責人亦不否認原告出資金額及所佔股份比例，更無從認定王正之有侵占該部分投資款項，亦不能得出原告因此受有損害之結論。此外，原告對王正之提起刑事告訴一事，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亦認定其犯罪嫌疑不足，而以該署112年度偵字第14400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該偵查案卷可資為憑，益徵原告主張王正之有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乃屬無據。

六、備位結算合夥部分：

　㈠兩造間契約應定性為合資關係

　⒈按民法之合夥，係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分享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所生損失之契約，此觀之民法第667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是合夥應就如何出資及共同事業之經營為確實之約定，始足當之，倘僅單純出資取得財產，而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者，縱將來可獲得相當之利益，亦僅屬合資或共同出資之無名契約（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9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僅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則就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係提供資金予王正之供北歐公司作為行銷費用，而共同經營如附表所示之代銷案及興建案之合夥事業一節（見本院卷一第212-213頁），固有如前所述之金流往來可佐，然無法證明有「共同經營」之事實，且附表編號1、2所示房屋代銷案係北歐公司與訴外人仲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仲一公司）、冠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輝公司）所簽訂，有廣告銷售合約書、委託銷售合約書等件可資為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3、253-319頁），更難認兩造有共同「經營事業」之約定，至多可證原告係共同出資欲完成一定目的，並按比例分配損益而已，自與民法第667條所規定之合夥契約未盡相同，應屬於合資契約之關係，惟就性質不抵觸部分，仍可類推適用合夥相關規定以定權義歸屬。

　㈡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

　　原告主張合資契約當事人為王正之，雖遭其所否認，然而，王正之已於另案偵查中一再表明「我有給她（即原告）一點小投資的機會」、「張麗蓉算是我的內股」（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94、327頁），足見該契約當事人確為王正之本人無訛，否則，原告如欲與北歐公司成立合資契約，僅需出資成為北歐公司之股東即可，何必大費周章迂迴透過王正之而與北歐公司合資，益徵原告前開主張，確有依憑，並非虛妄。

　㈢本件合資契約客體為附表編號1、2所示之代銷案

　　原告主張附表所示代銷案及興建案均為合資契約之客體，惟查：

　⒈編號1代銷案：王正之於另案偵查中明白陳稱「我有給她（即原告）一點小投資的機會，當時投資的2個建案…」、「103年3月北歐代銷只接到『公園瀞』、『捷運瀞』，『聽樹唱歌』是後來才接到的案子」（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94-95、327頁），以及於本件審理中，亦數度以書狀表明其為了提升員工士氣，讓原告投資三個預售案，亦即「公園瀞」、「捷運瀞」及「聽樹唱歌」等節（見本院卷一第35-37頁、卷二第19-21頁），足見原告主張該部分屬合資契約範圍，應可採信。

　⒉編號2代銷案：王正之雖否認原告有投資「成功錄」代銷案（見本院卷一第385頁、卷二第35頁），然對照其歷次書狀所載，業已自認原告於103年8月14日匯款40萬元投資「成功錄」代銷案，甚且退款時亦註明「退三重（即成功錄建案所在地點）股金」（見本院卷一第41頁、卷二第25-26頁），並有匯款單據、存摺明細影本在卷可佐（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1頁、本院卷一第249-251頁），此外復查無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尚不能撤銷前開自認，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有據。

　⒊編號3興建案：原告固然主張投資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歌」興建案，並提出確認書、手寫紙條、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為憑（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23-27頁、本院卷一第207頁），然遭王正之明白否認，並爭執該手寫紙條中部分文字非其所書寫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46頁、卷二第29頁），依照前開確認書內容，至多僅能證明王正之欲投資冠輝公司，另細繹手寫紙條第一行及第三行字跡確實與其他文字迥異，且匯款單據僅能說明原告匯款予王正之，均無從證明原告主張為真。至於LINE對話紀錄內容，僅係原告詢問訴外人陳德松「聽樹唱歌」建設股何時退股金，陳德松則答稱個人猜測意見及所聽聞冠輝公司之回覆，尚不能遽以推論原告投資附表編號3一事屬實，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資佐證，綜合前開證據觀之，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判斷。

　⒋準此，原告主張本件合資契約包含附表編號1、2所示「公園瀞」、「捷運瀞」、「聽樹唱歌」及「成功錄」之代銷案，確屬可信，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聽樹唱歌」興建案則屬無據，尚不可採。　

　㈣附表編號1、2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欄所載　　

　　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結算期間如「原告主張結算之期間」欄所載，然查：

　⒈附表編號1-1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1「公園瀞」代銷案之結算期間，應為103年4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王正之亦不否認此節（見本院卷一第479頁、卷二第35頁），並有委託銷售合約書附卷可參（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63-279頁），自堪以認定。

　⒉附表編號1-2、1-3部分：原告以附表編號1-2「捷運瀞」、1-3「聽樹唱歌」代銷案之結算期間，應分別為104年1月1日至107年5月31日、104年5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並提出委託銷售合約書佐憑（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53-261、281-319頁），被告雖執詞否認辯稱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4年1月1日至104年11月30日、104年5月1日至105年8月31日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5頁），惟依原告所提出與陳德松之LINE訊息對話，陳德松分別於107年7月21日、108年7月15日、109年3月13日向其表示「協理（即王正之）要我轉達妳，你投資的三塊案子中，目前有兩塊尚在成屋銷售中，投資資金需等成屋銷售結案後才有辦法確認稅金支出以及計算盈虧，所以必須等結案」、「協理要我轉告妳，冠輝要我們把最後三戶47坪的賣完，所以目前無法結案」、「協理說目前公司正在結算去年度營所稅帳務，結算完之後，協理就會結算你的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25、135、139頁），王正之則於偵查中坦認陳德松轉告原告之對話均為其本意（見112年度偵字第14400號卷第185頁），足認前開代銷案不僅止於預售期間，尚應包含成屋銷售期間。至於王正之嗣改稱係提示111年1月16日對話訊息始為前開陳述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5頁），然對照該次偵查程序訊問前後文尚提及108年、109年間對話，而與其抗辯齟齬未合，可見王正之所言不實，顯係臨訟飾詞卸責，自不能取信於人。

　⒊附表編號2部分：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5年3月31日云云，並提出廣告銷售合約書佐證（見111年度他字第7307號卷第209-231頁），然遭被告否認稱應僅含預售期間，亦即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見本院卷二第35頁），核以前開廣告銷售合約書僅能代表北歐公司與仲一公司關於委任「成功錄」代銷之契約存續期間，而無法證明原告與王正之間合資契約之結算期間，原告卻逕以前開兩份契約條件相仿、銷售地址相同為由，推論結算期間包含全部銷售期間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5-16頁），實不可採，原告既無法證明其主張結算期間，對比被告既不否認該部分結算期間為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故原告主張附表編號2「成功錄」代銷案之結算期間，關於103年9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部分，尚非無據，其餘部分則難謂有理。

　㈤是以，原告與王正之間屬於合資契約，其投資財產範圍如附表編號1、2所示，結算期間如該表「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欄所載，又於性質不相牴觸部分，合資契約可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業如前述，按合夥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訂明以合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者，各合夥人得聲明退夥，但應於兩個月前通知他合夥人；退夥人與他合夥人間之結算，應以退夥時合夥財產之狀況為準；退夥人之股分，不問其出資之種類，得由合夥以金錢抵還之；合夥事務，於退夥時尚未了結者，於了結後計算，並分配其損益，民法第686條第1項、第68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原告於起訴時已聲明退出前開契約關係，並通知王正之（見113年度店司補字第267號卷第12頁），則其訴請協同結算本件合資契約之投資財產狀況，自屬有據。至於王正之辯稱均已虧損殆盡，並退款共計40萬元予原告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1-453頁、卷二第21-29頁），然原告否認有虧空情事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45頁），何況，合夥事業有無盈餘或虧損，乃結算財產狀況時應確認之事項，於有收益之情形，始得請求分配盈餘，於未虧損之情形，甫得請求返還全部出資，王正之縱為前開所辯，仍不能卸免其結算財產狀況之責任。

　㈥另原告備位請求北歐公司協同結算一事，依其書狀及陳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4頁、卷二第35頁），可知乃屬主觀的預備訴之合併，本件既認定合資契約相對人為王正之，並命其協同結算投資財產狀況，詳述如前，則此部分已無審理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689條規定，請求被告協同結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代銷案之投資財產狀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無理由，則應予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附麗，亦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附表：

編號 合夥（資）事業   出資額（新臺幣） 原告主張結算之期間 本院認定結算之期間 1 1-1 「公園瀞」代銷案 72萬元 103年4月1日至 103年12月31日 同左  1-2 「捷運瀞」代銷案  104年1月1日至 107年5月31日 同左  1-3 「聽樹唱歌」代銷案  104年5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同左 2 「成功錄」代銷案  40萬元 103年9月1日至 105年3月31日 103年9月1日至 104年3月31日 3 「聽樹唱歌」興建案  63萬3,200元 無  





